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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外墙脱落砸死人
为何二单元业主也要担责？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姜晔斐

案情回顾：
意外发生在2016年3月7日中午11点40分左右。遂昌县的小学老师周某中午下班回家，途经遂

昌北街一弄堂时，弄堂一侧住宅楼的外墙水泥块脱落。周某头部受伤倒地不起，后来有过路群众及
时送他到医院抢救，但最终周某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经查，涉事的住宅楼建于1992年，分为一、二两个单元，有33户人家共36名业主，由于历史原因
并没有物业及业主委员会。而水泥块是从该住宅一单元的外墙上脱落的。

周某去世后，他的家属将住宅楼里的33户人家共36名业主一并告上了法庭。周某的家人认为，
建筑物的外墙在功能上为整幢建筑服务，因此属于该幢建筑物全体业主共同共有部分。业主作为住
宅楼公共部分的共同所有权人，有维修保养该大楼并保证安全的义务，而正是由于该大楼外墙疏于
维护，导致墙体脱落致周某死亡，36名业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庭审中，一单元业主代理律师对原告要求所有业主承担责任没有异议，但律师认为，事故发生的
地点并不是路，而是案涉房产与相邻房产之间的滴水弄，因此不是用来通行的，周某在不是道路的地
方通行没有尽到注意义务，自身也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责任。

而二单元业主代理律师则表示，二单元作为被告不是适格主体，“房屋共有部分都是按单元为单
位，在各自的单元范围内独立进行维修保养。两个单元相互独立是约定俗成的，该起事故是由于一
单元外墙脱落引起的，二单元不是事发区域的管理人和使用人，当然不是侵权责任的主体。”

经过审理，遂昌法院认为，建筑物发生脱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发通道宽度1.4米左右，事发前通道附近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或禁止
通行标志，周某在正常行走时受害，无证据证实他自身存在过错，不能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另外，法院认为，“一、二单元”是以楼内通行的楼梯数量区分，并不是区分独立建筑物的标准，因
此，涉事住宅楼系一幢独立的建筑物。36位被告作为房屋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对建筑物墙体未尽合
理的修缮义务，导致外墙水泥块发生脱落致周某死亡，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之间的过错无法
区分大小，应以独立门牌或产权记载的33户为基准，均等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33户人家
赔偿周某家属989877.9元，每户承担赔偿29996.3元。

法官说法：
一单元的外墙脱落导致意外，为什么全部业主都要担责呢？法官解释说，普通的侵权行为适用

“一般过错责任原则”，但对于如高空坠物之类的特殊侵权行为，受害人往往难以举证证明对方主观
上存在过错，因此，法律规定诸如此类的特殊侵权行为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以平衡致害人与受
害人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事人只要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则推定存在过错。住宅楼外墙属于整
栋楼的全体业主共有，全体业主须共同承担维护墙体的义务，故本案认定全体业主承担赔偿责任。

丧偶儿媳对公婆
是否具有赡养义务？

通讯员 彦明

案情回顾：
海盐县的马老夫妇育有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十几年前，大儿子去

世，留下了大儿媳黄某和年幼的孙女。2006年底，马老夫妇的三个儿子和
大儿媳黄某签了一份赡养协议，约定老夫妇今后每月400元的生活费由
四户人家各负担100元，生病及其他应急开销也均由四家平均负担；此
外，自2007年1月1日起，各家轮流照顾老夫妇的生活起居，一月一轮。

协议签订后，马老夫妇的其余三个儿子均按协议给付了赡养费和
医疗费，而大儿媳黄某却仅支付过两个月的赡养费，其余费用均未支
付。马老夫妇认为，大儿子去世后，他们在生活上、经济上多方帮助接
济黄某，后又为她另寻配偶组建新的家庭，且黄某婚后与现任丈夫仍
居住生活在大儿子的房屋内，加上签了赡养协议，黄某就应该依约定
履行赡养义务。

因此，老夫妇将黄某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相应的医疗及赡养
费。那么，丧偶儿媳对公婆是否具有赡养义务？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

助的义务。本案被告方黄某此前系原告方马老夫妇的儿媳妇，与原告
方并非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不具有父母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因
此，儿媳黄某对马老夫妇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

但是，黄某曾与马老夫妇的其他三个儿子在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下签订过赡养协议，协议约定，黄某每月需承担马老夫妇的生活费100
元；此外，协议中还提到“老人现有的承包田分划给四方”，且该承包田
前期确系均分给黄某与马老夫妇的三个儿子耕种。因此，尽管黄某没
有法定的赡养义务，但是基于其签订的协议内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海盐法院依据双方签订的赡养协议，以及双方实际履行中的对等
权利义务关系，部分支持了马老夫妇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黄某支付
马老夫妇生活费共计2400元。

母婴店：以物抵债已还清货款
供货商：提货人员非公司员工

谁来承担消失的货款费用？

通讯员 张茹颖

案情回顾：
仙居的徐女士与朋友合伙投资了一家母婴用品店，2016年，母婴店

与仙居某医药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由医药公司为其提供货源。可是，母
婴店没开多久，因为生意不好入不敷出，徐女士与朋友商议后，决定忍痛
把店铺关了。截至2016年7月，母婴店尚欠医药公司货款1.5万元。

2016年8月23日，徐女士向医药公司出具承诺书，对尚欠的货款
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大半年时间过去了，医药公司仍没有
收到货款，于是将母婴店和徐女士都告上了法庭。

这本是一起普通的买卖合同纠纷，当法院通知徐女士来应诉时，
徐女士却显得异常激动。她承认欠款以及出具承诺书的事实，但却
辩称已经用货物折抵了欠款。

“我在出具承诺书的时候，就与对方口头约定，第二天用库存货物抵
扣欠款。第二天上午，就有一名自称是医药公司业务员的男子开车来仓
库，将奶粉、衣服、鞋子等母婴用品运走了。这批货按进货价价值3万
元。”徐女士出示了一份交接清单，清单上有“刘某”的签名。

然而，原告医药公司坚称，签字的刘某系温州供应链总公司的人
员，并非其公司员工，拿货不是原告公司所为。刘某没有原告公司的
授权，无权代表原告与母婴店进行以物抵扣货款。

近日，仙居法院经审理，认定徐女士的辩解证据不足，判决母婴
店支付医药公司货款1.5万元，徐女士承担连带责任。判决生效后，
徐女士选择了报警。

法官说法：
本案中，徐女士的辩解理由若要成立，就必须证明刘某的行为经

过原告公司授权或者构成表见代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对外代表
公司从事业务的人员需取得公司或其法定代理人的授权。然而本案
中，在交接清单上签字的刘某虽口头向徐女士表明其身份，但并未提
供原告公司的书面授权书，不能证明其行为系原告公司所为。

而且，本案也不构成表见代理。根据《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表
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欠缺代理权而以本人的名义与相对人发生民事行
为，但有足以使相对人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善意相对人与
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该行为后果应由本人承担。本案中，按照徐女
士所述及查明的事实，她之前未与刘某有过任何业务接触，以物抵债
的口头约定也不是医药公司与刘某达成的，因此，并没有足够的理由
相信刘某具有原告公司的代理权。

为此，法官提醒企业主，在对外交易或签约时，一定要核实对方
身份，尤其是与业务员进行交易时，要求对方出示书面的企业授权
书，不要贪图一时方便造成不必要的争议。

期待“实招”
新华社 翟桂溪

曾经无处安放的垃圾变成了抢手的有机肥；甘蔗渣发电，其滤泥作肥；变废为宝的不锈钢制品等“再生产业”
成了工业支柱……记者近期在广西多地了解到，各种垃圾经分类处理后，开始成为经济转型的有力推手。

根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80%以上可作为再生资源回收
和利用，垃圾资源化处理的前景十分广阔。但在有的城市或社区，分类的垃圾桶只是个摆设，各种垃圾摆放并没
有分类放置，也没有人进行管理。

目前，垃圾分类是个短板，亟待弥补。有关方面要加紧制定有效措施，不能让垃圾分类依然挂在嘴上，推而不
行。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要求，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各地区各部门应该抓住机遇，让垃圾分类成为改善生态环境的惠民之举，
为经济转型发展助力。


